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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程序Q&A（3） 

 

Q1 我订购的商品的所有权应该归我，可以还给我吗？ 

A1 鉴于破产公司、顾客（用户）和供货方之间的交易模式（详细内容请参阅“破产法第 

157 条报告”），由于破产公司是以自己的名义以及自身承担损益的方式从供货方处

购入了商品，因此存放在仓库中的商品的所有权并不归属于顾客，而是归属于破产公

司。据此，未收到订购商品的顾客对破产公司享有的是债权性质的请求权，即请求破

产公司将其订购的商品发到指定的送货地址的权利，但该请求权由于破产公司停业导

致无法履行。因此，顾客对破产公司享有的是金钱债权，而非商品的交付。 

 

Q2 破产公司保管的商品怎么样了？ 

A2 仓库中约有15万件商品，包括漫画、杂志等书籍、手办、钥匙链等动漫周边、海报以

及CD、DVD等。其中很多是未拆封的状态，以买入时的包装原样散乱放置在仓库当中。

虽然破产管理人接收了破产公司提供的关于其业务的部分信息，以及极塔客提供的少

量信息，但是未能获取关于每个商品的内容及其具体的保管场所等详细信息，以及顾

客的身份信息、货款支付信息等交易信息。基于上述情况，难以实现将保管在仓库中

的商品全部拆封整理后，再进行单独处分或发货。 

但同时，每个月都会产生超过300万日元的仓库租金，为了防止破产财产的减损，破产

管理人有必要将仓库中数量庞大的商品尽快卖给第三方，腾空仓库。 

因此，今年6月，破产管理人将所有商品打包出售给了日本的大型公司。 

 

Q3 破产管理人将商品卖给谁了？可以从破产管理人的出售对象处再次购买商品吗？ 

A3  破产管理人从多个候选人中选择了出价最高的第三方作为出售对象。但是基于保密的

原因，无法告知出售对象的公司名称。 

出售对象的选择方式等请参阅“破产法第 157 条报告”。 

此外，如上述A2的回答，破产管理人得到的顾客、交易及商品相关信息有限，因此也

无法安排个别顾客从出售对象处再次购买自己曾订购的商品。 

 

Q4 是否可以返还商品的货款或Masadora账户里留存的余额，哪怕只有一部分？ 

A4 若产生了足以向破产债权人分配的破产财产，则有可能通过分配的方式返还部分货款。

由于消费税退税的原因，破产财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我们计划和法院商议是否可

以实施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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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即使实施分配的情况下，目前预测分配比例将会极低。如下述A5的回答，就

个别债权人来说，申报债权等所需的费用支出有可能超过其所能得到的分配金额，或

者汇款所需的手续费就已经超过分配金额而导致无法汇款。 

 

Q5 若实施分配，我为了获得破产财产的分配需要做什么？ 

A5 对破产公司的债权需要先经过破产程序中的债权申报以及债权确认，才能获得破产财

产的分配。具体而言，债权人要将自身持有的债权的内容以及金额向破产管理人申报

后，由破产管理人对其内容进行审查。 

日本法律所设想的破产程序中的债权申报，原则上需要通过邮寄日语书写的债权申报

书来进行。由于本案中大部分债权人位于日本境外，且单个债权人所持有的债权金额

很小，因此我们也计划探讨是否有其他申报债权的方式。此外，通过将债权申报的内

容和破产管理人已取得的信息进行比对的方式审查债权，但是由于债权人数量庞大，

用户账号和付款人、收件人并不完全一致，且破产管理人已取得的顾客和交易相关的

信息并不完整，因此还需要讨论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债权审查和确认。 

经过债权申报和审查，会对可以确认其债权存在的债权人，根据确认的债权金额按照

一定的比例分配破产财产。 

破产程序中的分配原则上需要债权人用日语通知破产管理人其银行账户信息，破产管

理人通过向该账户汇款的方式进行，届时，汇款手续费由债权人负担。由于本案中大

部分债权人位于日本境外，对日本境外的银行汇款会产生数千日元的手续费，因此我

们也计划探讨是否有其他的方式。 

考虑到上述因素，即使是在确定要实施债权申报、债权确认以及分配的情况下，预计

本案会比一般的破产案件需要更多的时间，敬请谅解。此外，如上所述，在债权申报、

债权确认以及分配的过程中，预计会产生数次邮寄等所需费用以及境外汇款所需手续

费。我们也会探讨是否有其他可以减轻债权人负担的方式，但由于分配金额很有可能

非常小，因此，请注意存在所需费用超过分配金额的可能性，以及手续费超过分配金

额而导致无法汇款的可能性。 

 

Q6 若实施债权申报及分配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选任日本的律师作为代理人？ 

A6 一般来说，日本的破产程序中选任日本的律师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是可以的。但是，本

案当中，由于破产管理人已取得的关于可能确认为债权人的信息有限，因此需要讨论

采取何种方式确认代理权的存在。若实施债权申报，我们也会一并探讨通过代理人进

行债权申报的事宜，并且在和法院商议后，一旦确定了方式等会立刻进行通知。 



3 

 

 

2024 年 6月 19日 

 

破产人      株式会社Triple-art 

破产管理人  律师  钟江 洋祐 


